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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T/CAS
700—2023、T/CSTE 0321—2023《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标准编制通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和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 VOCs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南京拓服工

坊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微木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环智源（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国环汇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车祥、吴克食、朱亮、许夏、谭稳、赵月、汪小知、赵高升、胡丹、魏文、

吕帆、李雅微、沈志成、钱晨。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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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挥发性有机物（VOCs）快速质谱

走航监测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挥发性有机物（VOCs）快速质谱走航监测车产品质量及企业标准水平的基本要求、

评价指标及要求、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搭载快速质谱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走航监测车产品质量及企业标准水平评价。相关

机构开展质量分级和企业标准水平评价、“领跑者”产品评价以及相关认证或评价时可参照使用，相关

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照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13365 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3864 质谱仪通用规范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BD 420005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导航单元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HJ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654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0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气相色谱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DB31/T 310002、DB32/T 310002、DB33/T 310002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挥发性有机

物走航监测技术规范

T/CSTE 0321 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标准编制通则

T/CSTE 0421—2023 质量分级及“领跑者”产品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864、HJ 1010、DB31/T 310002、DB32/T 310002、DB33/T 310002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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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近三年，走航监测车设计生产企业应无较大及以上质量、环境、安全等事故。

4.2 走航监测车设计生产企业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3 走航监测车设计生产企业可根据 GB/T 19001、GB/T 23331、GB/T 24001、GB/T 45001建立并运行

相应质量、能源、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其他高水平的相关

管理体系。

4.4 走航监测车搭载的快速质谱产品应为量产产品，符合 DB31/T 310002、DB32/T 310002、DB33/T
310002和 GB/T 33864相关要求，走航监测车所使用的车辆应使用满足国家相关要求。

5 评价指标及要求

5.1 评价指标分类

5.1.1 依据 T/CSTE 0321，结合本产品特点进行评价指标分类。

5.1.2 挥发性有机物（VOCs）快速质谱走航监测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指标。

5.1.3 基础指标包括：电气系统安全、电池容量、防爆设备、定位精度、采样系统、工控机。

5.1.4 核心指标包括：准确度、重复性、检出限、空白、采样流量偏差、全系统响应时间、质量分辨率、

质量准确性、可监测物质；核心指标分为三个等级，包括领跑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5星级水

平；优质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4星级水平；达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3星级水平。

5.1.5 创新指标包括：扩展监测物质、自动校准、监测设备扩展性和数据可视化展示及分析，可划分成

领跑水平、优质水平两个等级，其中领跑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的 5星级水平，优质水平相当于

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4星级水平。

5.2 评价指标体系

挥发性有机物（VOCs）快速质谱走航监测车评价指标体系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挥发性有机物（VOCs）快速质谱走航监测车评价指标体系

序

号

指

标

类

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领跑水平

（5星级）

优质水平

（4星级）

达标水平

（3星级）

1
基

础

指

标

电气系统安

全
GB/T 5226.1

走航监测车可采用蓄电池组或发电机对设备供

电；车辆配备接地端子，车辆工作时接地良好；

车辆具有防雷、过压欠压和漏电保护；仪器设备、

照明辅电等应分路控制。

GB/T 5226.1

2 电池容量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电量应至少满足走航监测设备连续运行 4 h以上。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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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 2页/共 4页）

序

号

指

标

类

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领跑水平

（5星级）

优质水平

（4星级）

达标水平

（3星级）

3

基

础

指

标

防爆设备 GB 13365

车辆需进入易燃易爆重点防火单位如仓库货场、

油田、石油化工液化气厂等禁火区域的，应加装

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熄灭器出口收集到的活

性碳颗粒应不超过原始值的 15 %，临时配装型熄

灭器应配备可快速拆装的连接装置，反复使用时

不应对连接装置造成损坏。

GB 13365

4 定位精度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应配备车载卫星定位系统（GPS或北斗），在走

航监测时记录经纬度坐标，并在地图上实时显示

行进路径。车载定位系统定位精度在 3 m以内。

BD 420005

5 采样系统

HJ 654，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采用多支路采样总管时，采样总管应满足 HJ 654

中的要求，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支管应位于采

样总管的最前部。在不使用采样总管时，可直接

用管线采样，管路应尽量短以减少对待测污染物

的吸附，管路总长度应不超过 3 m。采样管路应选

用不释放有干扰物质且不与待测污染物发生化学

反应的材料，如聚四氟乙烯、硼硅酸盐玻璃或硅

烷化处理的不锈钢材料；采样管路宜对颗粒物进

行过滤；采样管路应采取保温措施以避免采样管

路内壁结露。采样口应高出车顶不小于 0.2 m。

HJ 654，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6 工控机

HJ 212，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工控机应满足 HJ 212要求，保障系统运行并将数

据传输至上位平台。通信接口：具备一路 RS-485

或 RS-232或 USB接口或以太网通信接口，用于

与上位机通信；存储要求：根据使用需求，能完

整存储不少于12个月的所有参数监测数据和报警

等信息；抗干扰能力：具有防雷击、防电磁干扰、

抗震动等能力；电压稳定性：允许外部供电电压

波动±10%。

HJ 212，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7

核

心

指

标

准确度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相对误差＜

10 %

相对误差＜

20 %

相对误差＜

30 %

DB 31/T 310002

DB 32/T 310002

DB 33/T 310002，

HJ 168，HJ 1010

8 重复性
相对标准偏差

≤10 %

相对标准偏差

≤15 %

相对标准偏差

≤20 %

9 检出限 ≤0.1 ppb ≤1 ppb ≤10 ppb

10 空白 ≤1 ppb ≤5 ppb ≤10 ppb

11
采样流量偏

差
≤±2 % ≤±3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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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 3页/共 4页）

序

号

指

标

类

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领跑水平

（5星级）

优质水平

（4星级）

达标水平

（3星级）

12

核

心

指

标

全系统响应

时间
本文件 ≤3 s ≤5 s ≤8 s

从车顶进样口引入样

品到对应稳定信号出

现的时间

13 质量分辨率
GB/T 33864

R≥4000

（FWHM）

R≥2000

（FWHM）

R≥500

（FWHM） GB/T 33864

14 质量准确性 ±0.002 amu ±0.05 amu ±0.1 amu

15 可监测物质 本文件

117种 VOCs

中，80种以上

污染物可定量

且准确性、重

复性和检出限

至少达到本文

件所规定的达

标水平指标。

117种 VOCs

中，70种以上

污染物可定量

且准确性、重

复性和检出限

至少达到本文

件所规定的达

标水平指标。

117种 VOCs

中，60种以上

污染物可定量

且准确性、重

复性和检出限

至少达到本文

件所规定的达

标水平指标。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16

创

新

指

标

扩展监测物

质
本文件

除 117种以外

的有机硫、有

机胺、OVOCs、

卤代烃等其他

VOCs，20种以

上可定性定量

且准确性、重

复性和检出限

达到本文件所

规定的领跑水

平指标。

除 117种以外

的有机硫、有

机胺、OVOCs、

卤代烃等其他

VOCs，20种以

上可定性定量

且准确性、重

复性和检出限

达到本文件所

规定的优质水

平指标。

—

DB31/T 310002

DB32/T 310002

DB33/T 310002

17 自动校准 本文件

走航前后可自

动通入零气或

标准气体进行

准确度检查，

并根据结果自

动修正标准曲

线。

走航前后可自

动通入零气或

标准气体进行

准确度检查。

—
自行声明并提供证明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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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 4页/共 4页）

序

号

指

标

类

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领跑水平

（5星级）

优质水平

（4星级）

达标水平

（3星级）

18

创

新

指

标

监测设备扩

展性
本文件

车辆可同时配

备其他污染物

监测设备（如

NH3、NOx、O3、

重金属、颗粒

物等）开展复

合污染监测，

并与 VOCs监

测数据同步分

析。

车辆可同时配

备其他污染物

监测设备（如

NH3、NOx、O3、

重金属、颗粒

物等）开展复

合污染监测。

—

自行声明并提供证明

材料

19
数据可视化

展示及分析
本文件

监测数据及设

备状态参数可

上传至平台进

行走航监测任

务管理、统计

和数据分析、

可视化展示，

支持历史走航

监测数据查

询、对比。

监测数据可进

行可视化展

示，支持历史

走航监测数据

查询、对比。

—

6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6.1 可对挥发性有机物（VOCs）走航监测车企业标准的全部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划分为领跑

水平、优质水平、达标水平，划分依据见表 2。
6.2 综合评价满足表 1和表 2中领跑水平的企业标准为“领跑者”标准，经检测或测试，产品各指标符

合表 1和表 2中领跑水平的产品为“领跑者”产品，自我声明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2023中 4.4图
4-1 自我声明“领跑者”标识，采用第三方评价或认证时，认证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2023中 4.5
图 5-1“领跑者”产品评价或认证标识。

6.3 综合评价满足表 1和表 2中优质水平的企业标准为“优质”标准，经检测或测试，产品各指标符合

表 1和表 2中优质水平的产品为“优质”产品，自我声明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2023中 4.4图 4-2
自我声明“优质”标识，采用第三方评价或认证时，认证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2023中 4.5图 5-2
“优质”产品评价或认证标识。

6.4 综合评价满足表 1和表 2中达标水平的企业标准为“达标”标准，经检测或测试，产品各指标符合

表 1和表 2中达标水平的产品为“达标”产品，自我声明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2023中 4.4图 4-3
自我声明“达标”标识，采用第三方评价或认证时，认证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2023中 4.5图 5-3
“达标”产品评价或认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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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指标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标准等级 满足条件

领跑水平

基本

要求

基础指标

要求

核心指标领跑水平（5星级）要求 创新指标领跑水平（5星级）要求

优质水平 核心指标不低于优质水平（4星级）要求 创新指标不低于优质水平（4星级）要求

达标水平 核心指标不低于达标水平（3星级）要求 —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5 评价指标及要求
	5.1 评价指标分类
	5.2 评价指标体系

	6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